
下
學
期

26 4 6 4

教育基礎課程
共4學分

教育方法學課程
共6學分

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
共4學分

教育
心理學
2

分科教材教法
2

教育目標：培養具教育專業知能與教育專業倫理精神以及教師實務能力的人才
教學原理
2

課程名稱

學分數

2

2

2

教育
社會學
2

教
學
實
習
及
教
材
教
法
課
程

選修課程
共67學分/至少修12學分

班級經營
2

教育測驗
與評量
2

教育統計
2

特殊教育
導論
3

資訊教育
2

課程發展
與設計
2

親職教育
2

教學媒體
與操作
2

教育哲學
2

教育研究
法
2

教育行政
2

多元文化
教育
2

人權教育
2

現代教育
思潮
2

行為改變
技術
2

比較教育
2

心理與
教育測驗
2

中等教育
2

生命教育
2

環境教育
2

科學教育
2

德育原理
2

教育概論
2

青少年
心理學
2

發展
心理學
2

學校行政
2

教育法規
2

電腦
與教學
2

人際關係
與溝通
2

教育史
2

輔導原理
與實務
2

兩性教育
2

生涯教育
2

教育
人類學
2

教育基礎課程

教育方法學課程

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

選修課程

師資培育中心中教學程學生職涯進路地圖

教學原理
2

必 修

核心能力：
一、教育理論基礎知識、課程設計與教學知能
二、學生身心發展與輔導知識
三、教育專業倫理精神
四、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
五、自省與批判思考能力
六、人文與社會關懷情操
七、班級經營能力
八、自我專業發展能力

至
少
修
習
12
學
分

半年教育實習課程

教師資格檢定考試

參加教師甄試

12

2

上
學
期

第

二

學

年

下
學
期
2

2
上
學
期

第

一

學

年

教

育

基

礎

課

程

學

年

學

期

教

育

方

法

學

課

程

選

修

課

程

分科教學實習
2

2

備註： 修分科教材教法，須先修教學原理。
修分科教學實習，須先修分科教材教法。

閱讀理解
與

教學策略
2


